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公开监督考核制度 

为保证我院信息公开工作落到实处，加强对各系部、二级

学院、处室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切实提高我院依法治校的水

平，现根据我院实际情况，制定信息公开工作内部监督考核制

度。  

一、监督考核的对象和内容  

1．监督考核的对象  

学院各职能系部、二级学院、处室和工作人员（涉及信息

公开领导小组、工作小组、监察小组和有关工作人员）。  

2．监督考核的内容及标准。  

（1）学院制发的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规章制

度及流程是否在网上公布并及时补充更新内容；  

（2）重大采购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应该公开的内容是否公

开；  

（3）对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

额资金使用等事项是否及时公开； 

（4）各系部、二级学院、处室主动接受公众监督，认真

听取群众批评意见并及时改进工作的情况；  

（5）相关人员是否遵照规定的主体、程序、条件、期限

和标准依法办事；相关人员的工作作风、文明用语和行为规范

情况。  



 二、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  

1．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负责监督考核工作，研究、

指导、部署和组织具体考核事项；  

2．考核人员组成。由信息公开领导小组指派人员，同时

根据实际需要聘请其他相关系部、二级学院、处室人员参加，

成立监督考核小组。  

 三、监督考核的形式  

1．听：听取具有信息公开内容的系部、二级学院、处室

工作汇报；召开座谈会听取学生、家长、社会对信息公开工作

的批评意见；听取系部、二级学院、处室负责人对本部门工作

人员的考评意见。  

2．看：查阅有关资料。如规范性文件自由索取、对学院

监督检查处理意见公开情况；各系部、二级学院、处室公开事

项的统计材料。  

3．问：询问工作人员熟知相关制度规定的内容。根据系

部、二级学院、处室职责不同，了解工作人员对业务熟悉程度、

服务工作质量。  

4．查：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服务是否规范、信息公开其

他工作是否按规定开展，同时设计问卷调查，接受公众对学院

各部门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  

     四、考核方法  



1．日常检查。各系部、二级学院、处室落实人员开展日

常检查，及时统计分析院务公开的事项内容、数量。院监督考

核小组针对考核内容开展经常性监督检查工作，并及时填写考

核情况记录，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系部、二级学院、处

室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由部门负责人制定具体的日常检查措

施，记录检查情况并签署意见。  

2．年终考核。监督考核小组综合日常检查和社会评议的

考评结果，汇总检查情况，提出对系部、二级学院、处室院务

公开工作评定意见，向院务公开领导小组报告；监督考核小组

根据日常考核结果，结合完成其他工作任务情况对工作人员提

出年度综合考评意见。  

五、考核结果的评定及奖惩措施  

1．考核结果评定：对各系部、二级学院、处室和工作人

员考核评定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档次。  

（1）对按信息公开工作要求，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工作

任务，群众满意率较高，综合成绩在 90 分以上，或受到上级

有关部门表彰的系部、二级学院、处室和工作人员，确定为优

秀；  

（2）对按信息公开工作要求，较高质量完成工作任务，

综合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系部、二级学院、处室和工作人员，

确定为良好；  



（3）对基本上能按信息公开工作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综

合考核成绩在 60 分以上的系部、二级学院、处室和工作人员，

确定为一般；  

（4）对无故未按信息公开工作要求做，或在工作中出现

重大失误，工作质量较差，综合成绩在  60 分以下的系部、二

级学院、处室和工作人员，确定为较差。  

2．奖惩措施  

（1）院务公开工作的考核，结合年终考核一并进行。对

考核结果为优秀的系部、二级学院、处室和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对考核评定为较差的系部、二级学院、处室和个人，发出整改

通知书，限期整改，并跟踪检查整改结果；  

（2）考核评议过程中发现问题的交学院行政会议讨论处

理；  

（3）考核评议结果作为评优、职称评审、年终考核的重

要参考依据之一。  

六、申诉  

被考核人对考核结果如有异议，可以向信息公开领导小组

提出复议，或向上级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七、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试行。  

 

  


